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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5_91_98_E8_c27_30216.htm 第二节 海关的监管制度

与担保制度 一、海关监管的基本制度及通关程序 （一）海关

监管的基本制度 《海关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进口货物自进

境起到办结海关手续为止，出口货物自向海关申报起到出关

境止，过境、转运和通运货物自进境到出境止，应当接受中

国海关监督。 中国海关对一般贸易进出口货物与运输工具的

监管制度，有申报、查验、放行、后续稽查四个基本环节组

成。 1．申报制度 申报(Declaration)是指货物和物品的所有人

或代理人、运输工具的负责人在货物、物品、运输工具进出

境时，向海关呈交规定的单证并申请查验、放行的手续。海

关以法律的形式对货物、运输工具与物品的申报，包括申报

的单证、申报的时间、申报的内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

规定即构成了申报制度。2．查验制度查验(Inspection)是指以

已经审核的法定申报单为依据，在海关监管场所，对有关进

出境货物、运输工具与物品进行实际的检查，不仅检查单证

是否相符，更重要的是检查单证与货是否相符。3．放行制度

放行(Release)是指海关对进出境的货物、运输工具、物品查验

后，在有关的单证上签章放行，以示海关监管的结束。4．后

续稽查 后续稽查是于1994年在全国海关全面推行的一项后续

管理制度，具体是指海关在规定期限内依法对与进出口有关

的企事业单位的会计账册、凭证、报表等资料以及货物产品

、商品等相关的进出口货物实行稽查，以审核有关企事业单

位有无违反海关法规行为，确定其进出口活动合法性的一项



有力举措，其目的是通过稽查工作发现、打击违反海关法的

行为，保护企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并帮助其提高自管能力

，以期使监管更科学，通关更便捷。 (二) 进出境货物的通关

程序 一般来说，进出口货物通关的基本手续是由进出境环节

向海关申报、陪同海关查验、缴纳进出口税费和提取或装运

货物等4个基本环节组成，即申报→征税→查验→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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